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執行作業規範」 

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預算之執行，除依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之規

定外，應依本作業規範辦理。 

二、加班費應按業務需要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

加班應行注意事項覈實指派，除有基金來源配合業務增減需要隨同

調整收支併入年度決算辦理外，應不得超支。 

三、非用人費用之非留存項目，應依本局核定編列之經費項目專款專用，

除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因公受傷、殘廢或死亡者發給慰問金及體

育活動費於預算不足實際支應者，得由其他業務費用項下勻支外，

倘有賸餘款不得挪為他用。 

四、公共關係費中屬特別費性質之支用，應切實依行政院函頒支用規定 

    辦理。 

五、本局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辦理方式如下： 

    （一）屬統籌款項，如教育人員待遇準備、教育人員、軍訓教官年

撫卹金及一次撫卹金、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利息…等經

費，應以收支併入年度決算方式辦理。 

    （二）除前款之統籌款項或經本局核定須調整收支併入年度決算或 

          補辦預算者外，原則上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六、各校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基金預算年度賸餘款：應依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度賸 

          餘款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局撥付款項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之賸餘款：原則屬市款賸

餘者，除資本門核定計畫金額十萬元以下之賸餘及經常門賸

餘數二萬元以下部分無須繳回外，其餘應全數辦理繳回。但

本局得考量案件特殊性另行規定；屬中央款賸餘者，應全數

繳回本局統籌辦理。 

    (三)本點各款無須繳回之代收代付賸餘款項，於年度決算完成後， 



        依本局規定方式辦理。 

七、各校賸餘款動支方式，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配合預算編列期程，納入預算方式辦理。 

    （二）年度預算執行期間，確為業務增減需要動用以前年度賸餘者 

          ，應依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 

          要點)相關程序辦理；惟經常門部分除執行要點另有特別規定 

          外，動支金額逾新臺幣二十萬元者，應檢附相關文件專案函 

          報本局核准後併入年度決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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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執行作業規範」名稱及修正總

說明 

 「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執行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於

一百年五月二十七日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簽核訂定並函

頒各校生效。然因所依循之規定多有俢正，本規範之部分條文已不合時

宜，為使規範更為明確，以利新北市各級學校於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

執行上之遵循。綜上，爰擬具本規範修正草案。 

本規範修正名稱及內容共計七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規範名稱（修正名稱）。 

二、俢正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執行依據之規定(修正 

    規定第一點)。 

三、修正用人費用相關之執行彈性及限制(修正規定第二點)。 

四、修正非用人費用非留存項目之執行彈性及限制(修正規定第三點)。 

五、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五點)。 

六、修正各校年度賸餘款之處理原則(修正規定第六點)。 

七、修正各校動支以前年度賸餘款之依據及須函報本局核准之金額 

    (修正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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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執行作業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名稱：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

基金預算執行作業規範 

名稱： 

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執

行作業規範 

一、修正本規範名稱。 

二、本規範係屬本府教育局行政

規則，爰修正名稱，以符現

況。 

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以

下簡稱本基金)預算之執行，除

依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之規定外，應依本作

業規範辦理。 

一、 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預算之執

行，除依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之規定外，依本作業規範辦理。 

本點配合原規定新北市政府附屬

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已於一百零二

年一月一日廢止，爰修正為依直

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 加班費應按業務需要依新北

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

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覈

實指派，除有基金來源配合業務

增減需要隨同調整收支併入年

度決算辦理外，應不得超支。 

 

二、 用人費用： 

 （一）加班費應按業務需要依新

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

注意事項覈實指派，除有

基金來源配合業務增減需

要隨同調整收支併入年度

決算辦理外，應不得超

支。 

 （二）文康活動費除因員額編制

增加，致預算編列數不足

支應時，增加之員額每人

得按當年度法定預算額度

於用人費用預算項下勻支

外，應不得超支。 

本點配合文康活動費由原用人費

用科目「186 體育活動費」改列入

服務費用科目「27F 體育活動

費」，擬將相關規定併入第三點，

並調整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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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用人費用之非留存項目，

應依本局核定編列之經費項目

專款專用，除退休人員三節慰問

金、因公受傷、殘廢或死亡者發

給慰問金及體育活動費於預算

不足實際支應者，得由其他業務

費用項下勻支外，倘有賸餘款不

得挪為他用。 

三、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預算不

足支應時，得由其他業務費用

項下勻支，惟若有賸餘款不得

支用於其他項目。 

本項係配合「新北市地方教育發

展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就

「非用人費用之非留存項目」明

定專款專用，並就原點退休人員

三節慰問金，另增列因公受傷、

殘廢或死亡者發給慰問金及體育

活動費二項目之支用得除外。 

四、 公共關係費中屬特別費性質

之支用，應切實依行政院函頒支

用規定辦理。 

四、 公共關係費中屬特別費性質

之支用，應切實依行政院函頒

支用規定辦理。 

本點未修正。 

（刪除） 五、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及家庭突遭變故餐費補

助費」應專款專用，如有賸餘款

不得挪為他用。 

一、本點刪除。 

二、因「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及家庭突遭變故餐 

    費補助費」係非留存項目， 

    爰併入第三點規範。 

五、 本局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辦

理方式如下： 

 （一）屬統籌款項，如教育人員

待遇準備、教育人員、軍

訓教官年撫卹金及一次

撫卹金、退休公教人員優

惠存款利息…等經費，應

以收支併入年度決算方

式辦理。 

 （二）除前款之統籌款項或經本

局核定須調整收支併入

年度決算或補辦預算者

外，原則上以代收代付方

式辦理。 

六、 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撥付各校執行之款項辦理方式

如下： 

 （一）屬統籌款項，如教育人員

待遇準備、教育人員、軍

訓教官年撫卹金及一次撫

卹金、退休公教人員優惠

存款利息…等經費，應以

收支併入年度決算方式辦

理。 

 （二）除前款之統籌款項或經本

局核定須調整收支併入年

度決算或補辦預算者外，

原則上以代收代付方式辦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並為點次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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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六、 各校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基金預算年度賸餘款：應

依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

基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

則辦理。 

 （二）本局撥付款項以代收代付

方式辦理之賸餘款：原則

屬市款賸餘者，除資本門

核定計畫金額十萬元以

下之賸餘及經常門賸餘

數二萬元以下部分無須

繳回外，其餘應全數辦理

繳回。但本局得考量案件

特殊性另行規定；屬中央

款賸餘者，應全數繳回本

局統籌辦理。 

(三)本點各款無須繳回之代收

代付賸餘款項，於年度決

算完成後，依本局規定方

式辦理。 

七、 各校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基金年度賸餘款：依「新

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

度賸餘款處理原則」辦

理，惟「中央款賸餘」部

分，除依原補助機關規定

應辦理繳回外，同意留存

本基金之部分，應全數繳

回本局，供作未來基金用

途之財源。 

 （二）本局撥付款項以代收代付

方式辦理之賸餘款：原則

屬「市款賸餘」者，資本

門部分應全數繳回，經常

門部分除性質特殊者無須

繳回外，屬獎補助性質之

賸餘數超過新臺幣二萬元

者應全數辦理繳回；屬「中

央款賸餘」者，應全數繳

回本局統籌辦理。前述無

須繳回之代收代付賸餘款

項，於年度決算完成後依

本局規定方式辦理。 

一、因基金年度賸餘款相關規定

已於新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中規

定，爰將第一項第一款後段

刪除。 

二、第二款市款賸餘部分增訂資

本門核定計畫金額十萬元以

下之賸餘無須繳回及本局可

考量案件特殊性另行規定，

其餘作文字修正。 

三、點次修正。 

七、 各校賸餘款動支方式，得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配合預算編列期程，納入

預算方式辦理。 

 （二）年度預算執行期間，確為

八、 各校賸餘款動支方式，得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配合預算編列期程，納入

預算方式辦理。 

 （二）年度預算執行期間，確為

一、新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

行要點業已於一百零二年一

月一日廢止，爰修正依「直

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規定辦理各校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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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增減需要動用以前

年度賸餘者，應依直轄市

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

要點)相關程序辦理；惟

經常門部分除執行要點

另有特別規定外，動支金

額逾新臺幣二十萬元

者，應檢附相關文件專案

函報本局核准後併入年

度決算辦理。 

業務增減需要動用「以前

年度賸餘」者，應依「新

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

行要點」(簡稱執行要點)

相關程序辦理，惟經常門

部分除執行要點另有特別

規定外，動支金額逾新臺

幣十萬元者，應檢附相關

文件專案函報本局核准後

併入年度決算辦理。 

 

餘款動支方式；另為提高學

校動支以前年度賸餘經常門

案件之執行彈性，將須報局

核定同意後始得辦理之金額

俢正為二十萬元，以縮短部

分案件之作業程序。 

二、點次修正。 

 九、 本規範未盡事項，得另以補

充規範訂之。 

本點刪除。 

 

 


